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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非都市土地農牧用地及林業用地許可使用審查表 

基

本

資

料 

申請人  地址 
 

土地 

坐落 

     鄉（鎮市區）       地段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    

筆 

使用分區及使

用地類別 

 

基地面

積(完整

地號) 
平方公尺 

區內聯絡通道設

置總面積(5％) 

容許使用設施

面積(10％) 
許可使用細目設施面積 

 

 

 

 

平方公尺 

    

    

    

    

平方公尺 

營位設施         平方公尺 

露營場

申請面

積 平方公尺 

衛生設施           平方公尺 

管理室           平方公尺 

審查單位 審查內容及查核事項 審查意見 審查人簽章 

觀光處 

1. 露營場設置全區面積應小於 1公頃。 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 

2. 露營場設施應僅限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

第六條附表一許可使用細目（營位設施、衛生設

施、管理室）。 
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 

3. 本地號露營場申請範圍外是否存有既有設施

物。(以整筆地號申請露營場者，本項免填) 
否(免填第 4項) 

有(續填第 4項) 

免填 

 

4. 其既有設施物是否非屬與露營場之相關聯性使

用，得不須一併納入露營場申請範圍內。(無須

填第 3項或該項填「否」者，本項免填) 

是 

否，不符規定 

免填 

 

5. 農牧用地之營位設施、衛生設施及管理室面積

不得超過露營場面積 10%並以 660 平方公尺為

限；其中衛生設施及管理室之面積合計不得超

過許可使用細目面積之 30%，且管理室符合本要

點附件 5限制。 

面積與比例符合規

定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非農牧用地 

 

6. 林業用地之營位設施及衛生設施面積不得超過

露營場面積 10%並以 660 平方公尺為限；其中衛

生設施面積合計不得超過許可使用細目面積之

10%。 

面積與比例符合規

定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非林業用地 

 



115年 1月版 

2 

 

7. 無設置於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感類

型、生態敏感類型、資源利用敏感類型（水庫蓄

水範圍、國有林事業區、保安林等森林地區、溫

泉露頭及其一定範圍、水產動植物繁殖保育區

或優良農地）及第二級環境敏感地區之災害敏

感類型(土石流潛勢溪流及海堤區域之堤身範

圍)。 

  (申請人應檢附環境敏感地區查詢結果之文件) 

符合 

資料缺漏，退回補

件 

不符合，駁回申請 

 

8. 如位於前項以外之第一級環境敏感地區，是否

徵得各該主管機關意見文件。 

  (非該地區者，無須檢附) 

符合 

資料缺漏，退回補

件 

不符合，駁回申請 

無須檢附 

 

9. 聯絡通道累積面積不得超過露營場面積 5%，且

不計入營位設施、衛生設施及管理室面積計算。 
面積與比例符合規

定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無此項 

 

農業處

(農務發

展科) 

10.露營場劃定範圍內，露營相關設施所於土地應 

   符合現況合法使用。 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資料缺漏或未完    

  善，退回補正 

 

11.聯絡通道累積面積不得超過露營場面積 5%，且 

   不計入營位設施、衛生設施及管理室面積計算。 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無此項 

農業處

(林務保

育科) 

12.露營相關設施外場地應符合現況合法使用。(所 

   謂合法使用係指現況喬木種植每公頃不得少於 

   400 株、林木覆蓋良好，其他法令有規定者從其 

   規定。) 
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 

13.聯絡通道累積面積不得超過露營場面積 5%，且 

   不計入營位設施、衛生設施及管理室面積計算。 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無此項 

農業處

(山坡地

管理科) 

14.是否屬山坡地範圍內。 是 

否 

 

建設處

(建築管

理科) 

15.是否涉及建築。 是，請依規申請建

築執照。 

否 

 

16.設置設施涉及建築行為者，其設施高度位於農 

   牧用地者應未超過 4公尺，位於林業用地者應 

   未超過 3公尺。 

  （未涉及建築行為者，免填） 
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 



115年 1月版 

3 

 

地政處 

17.是否位於非都市土地之農牧用地或林業用地。 是 

否 

 

18.申請範圍是否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第 

   六條附表一之容許使用項目及許可使用細目。 
符合 

否 

 

工務處 

19.是否位於自來水水質水量保護區。 是 

否 

 

20.是否位於水庫集水區。 是 

否 

 

21.是否位於區域排水範圍內。 是 

否 

 

消防局 
22.既有聯絡道路，其路寬是否足以供消防救災及 

   救護車輛通行。 
是 

否 

 

原住民族

行政處 

23.是否屬國有原住民保留地範圍。 是 

否 

 

24.是否為原住民使用。 是 

否 

 

25.是否有合法租約。 是 

否 

 

環保局 

26 是否涉及環境保護相關法規。 是 

否 

 

27.是否位於飲用水水源水質保護區或飲用水取水 

   口一定距離內之地區。 

(申請人應檢附內政部營建署單一窗口查詢系

統之查詢結果，非屬本項範圍者，免審) 

是，提供限制或注

意事項供申請人依

規辦理。 

否 

 

審查單位

名稱 
 

審查意見 

 

審查單位

核章 
 

註 1：本表所列屬通則性項目，得依作業需要就本表所列審查單位、審查內容項目自行調整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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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七  露營場設置登記審查表  

基

本

資

料 

名稱 ○○○○露營場 地址 

 

土地坐

落 

   鄉（鎮市）     地段    地號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   筆 

使用分區

及使用地

類別  

基地總面

積(完整

地號) 平方公尺 

區內聯

絡通道

設置總

面積 

(5％) 

(非農牧用地及林

業用地免填） 

 

 

 

平方公尺 

許可使

用細目

設施面

積  

(10％) 

 

(非農牧用地及林

業用地免填） 

 

 

 

 

平方公尺 

衛生設

施及管

理室面

積 

(非農牧用地及林

業用地免填） 

 

 

 

 

平方公尺 

露營場面

積 
平方公尺 

審查單位 審查內容及查核事項 審查結果 審查人簽章 

形式審查 

觀光處 申請人依露營場管理要點第九點規定檢附文件。 
符合，續辦審查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 

書面審查 

觀光處 

1. 露營場設施應僅限於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

則第六條附表一許可使用細目（營位設施、衛

生設施、管理室）。 

（非位於農牧或林業用地，免填） 
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非位於農牧或林業

用地 

 

2. 本地號露營場申請範圍外是否存有既有設施

物。(以整筆地號申請露營場者，本項免填) 
否(免填第 3項) 

有(續填第 3項) 

免填 

 

3. 其既有設施物是否非屬與露營場之相關聯性

使用，得不須一併納入露營場申請範圍內。(無

須填第 2項或該項填「否」者，本項免填) 

是 

否，不符規定 

免填 

 

4. 位農牧用地之營位設施、衛生設施及管理室合

計面積不得超過全區面積 10%並以 660 平方公

尺為限，其中衛生設施及管理室之面積合計不

得超過前開面積之 30%，且管理室符合本要點

附件 5限制。 

（非位於農牧用地，免填） 

露營場設施符合許

可使用之內容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非農牧用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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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位林業用地之營位設施及衛生設施合計面積

不得超過全區面積10%並以660平方公尺為限，

其中衛生設施面積合計不得超過前開面積之

10%。 

（非位於林業用地，免填） 

露營場設施符合許

可使用之內容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非林業用地 

 

6. 聯絡通道累積面積不得超過露營場面積 5%，且

不計入營位設施、衛生設施及管理室面積計

算。 

面積與比例符合規

定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 

7. 是否位於國家公園範圍。 

（位於○鄉/鎮○村/里者，申請人應檢附向

國家公園管理單位之查詢結果） 

是，本案退回，請申

請人另洽國家公園

管理處。 

否 

 

8. 檢附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契約影本 

（含保險公司名稱、保險金額及期間） 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農業處(農

務發展科) 

9. 露營場劃定範圍內，露營相關設施所於土地  

   應符合現況合法使用。 

（非位於農牧用地，免填） 
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 

10.聯絡通道累積面積不得超過露營場面積 5%，且 

   不計入營位設施、衛生設施及管理室面積計

算。 
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11.符合農業相關法令規範，且無其他影響農業生 

   產環境之事項。 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 

農業處(林

務保育科) 

12.露營相關設施外場地應符合現況合法使用。 

(所謂合法使用係指現況喬木種植每公頃不

得少於 400 株、林木覆蓋良好，其他法令有規

定者從其規定。) （非位於林業用地，免填） 
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 

13.聯絡通道累積面積不得超過露營場面積 5%，且 

   不計入營位設施、衛生設施及管理室面積計

算。 
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農業處 

(山坡地管

理科) 

14.是否為位於山坡地。 是 

否 

 

15.應檢附水土保持完工證明文件。 符合 

免提供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 

建設處(使

用管理科) 

16.是否具有合法建築物證明文件。 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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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 露營場內建築物經管理機關認定確無危險之 

  虞，得以經開業之建築師、執業之土木工程科技 

  師或結構工程科技師出具之結構安全鑑定證明  

  文件，及經管理機關查驗合格之簡易消防安全 

  設備配置平面圖替代使用執照。 

（申請人無原住民身分且露營場非位於原住

民族地區內之部落範圍者，不適用本項，免

填） 
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 

18.位於農牧用地，設置設施涉及建築行為者，其  

  設施高度不得超過 4公尺。位於林業用地，設 

  置設施涉及建築行為者，其設施高度不得超過 3 

  公尺。 

（非位於農牧或林業用地者，免填） 
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未涉及建築行為 

 

建設處(都

市計畫科) 

19.是否符合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規定。 

（位於非都市土地者，免填） 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 

地政處 

20.申請範圍內設施是否與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 

   規則第六條附表一之許可使用細目相符。 

（位於都市土地者，免填） 

是 

否 

 

21. 符合其他地政相關法令規定。 

（無其他地政相關法令規定者，免填）、（位

於都市土地者，免填） 

符合 

否 

 

工務處 

22.位第二級災害敏感類型之「海堤區域(堤身以 

  外)」者，應取得當地水利主管機關同意文件。 

  (非位於農牧或林業用地，免填)  
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(或未檢附) 

非該區域無須檢附 

 

23.位於洪氾區二級管制區及洪水平原二級管制

區，應設置可供人員避難及減輕危害等功能設施。

(非位於農牧或林業用地，免填) 
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(或未檢附) 

非該區域無須檢附 

原住民族

行政處 

24.申請人是否具原住民身分。 
是 

否 

 

25.申請基地是否位於原住民族地區內之部落範 

   圍。 
是 

否 

 

26.位於原住民保留地。 是 

否 

 

27.是否具有合法使用權。 是 

否 

 

消防局 

28.既有聯絡道路，其路寬是否符合供消防救災及   

   救護車輛通行需求。 

（前已於土地許可階段審查之農牧用地或林

業用地者，免審） 
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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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保護

局(水質保

護科) 

29.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訂定「露營場環境保護事 

   項申請及審查指引」審查。 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 

環境保護

局(廢棄物

管理科) 

30.廢棄物應於場內設置貯存設施，委託合格之清 

   除處理機構妥善清除處理廢棄物，並應檢附已  

   簽訂之廢棄物委託清除、處理合約書。 
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 

31.事業廢棄物清理計畫書。 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無須檢附 

 

環境保護

局 

32.符合環保相關法令規定。（請敘明）。 
符合 

不符合，退回補正 

 

審查單位

名稱 

 

 

審查單位 

意見 
 

審查單位 

核章 

 

 

 

註 1：本表所列屬通則性項目，露營場管理機關得依作業需要，就本表所列審查單位、審

查內容項目自行調整之；曾於土地許可階段審查單位審查項目，得免重覆審查。  

註 2：涉及露營場管理要點第 8點第 2款所定相關法令者，露營場管理機關得視審查需

要，增列審查項目。  

 
 


